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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于2013年12月3日至6日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在亲切友好、相互信任的气氛中，就中乌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元首高度评价中乌关系发展成果，指出建立和发

展战略伙伴关系是正确的历史选择，拓展和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具有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符合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下称双方)，根据双边关系最新发展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

基于进一步深化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共同愿望，决定全面推进两国政治、经贸和其他领域交流与合

作，声明如下：

　　一

　　2013年12月5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友好合作条约》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乌

关系迈上更高发展水平。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概括了中乌关系的主要原则和成果，将两

国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双方决心以条约为两国友好合作的法律基

础，恪守1992年建交以来中乌签署的所有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推动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造福两国人民。

　　二

　　双方强调，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重

要内容。双方相互坚定支持对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

领土完整，保障政治社会稳定，发展民族经济所做的努力。

　　任何一方根据本国法律及其参加的国际条约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成立任何损害另一方主权、

安全或领土完整的分裂、恐怖和极端组织或团伙，并禁止其活动。

　　乌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中国和平统

一大业。

　　中方高度评价乌方单方面放弃核武器，以无核武器国家身份加入1968年7月1日签署的《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中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984号决议和1994年12月4日中国政府关于向乌克兰提供

安全保证的声明，承诺无条件不对作为无核武器国家的乌克兰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乌克兰

遭到使用核武器的侵略或受到此种侵略威胁的情况下，向乌克兰提供相应安全保证。

　　三



　　双方一致认为，深化中乌战略伙伴关系面临的重要任务是把两国高水平的政治关系优势转化为

各领域合作的实际成果。为此，双方批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乌克兰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

(2014-2018年)》，将采取切实措施全面落实该规划，重点加强以下合作，以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继续保持密切的高层交往，促进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开展全面交往，完善高层和其他

各级别会晤和对话机制，扩大地方交流与合作。

　　充分发挥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作用，大力推进委员会工作顺利开展，定期举行委员会及其各

分委会会议。双方高度评价2013年9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愿

根据双方合作需要建立新的分委会或在现有分委会框架内设立工作组。

　　优先开展和加强农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高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务实合

作，稳步推进大型合作项目。深入挖掘合作潜力，积极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和方向，促进两国经济合

作平衡发展。

　　扩大和支持两国实业界开展相互投资，共同努力改善投资和经营环境。

　　加强双边和多边层面的执法安全、司法、预防和消除紧急状态领域合作，并根据需要建立新的

对话和联络机制。

　　大力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人文合作，积极推进人文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加强文化、

教育、新闻、旅游、医疗卫生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扩大民间往来和青少年交往，以增进两

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巩固两国世代友好。

　　四

　　双方将根据国际法、双边条约和各自法律，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双方人员往来，保障对方国家公

民和法人在本国境内的合法权益，为深化中乌各领域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五

　　双方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对话与协作，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密切

沟通与配合，为两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双方指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双方

主张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

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双方愿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及其他犯

罪活动方面加强合作。

　　双方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推动

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双方主张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程，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和歧视行为。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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